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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戏游艺设备备案承诺书

本单位（本人）申请在融水苗族自治县摆放文化部准入的游戏游艺设备机，由于经营场所不足200平方米，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向融水苗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备案，并对有关事宜郑重承诺如下：
[bookmark: bookmark0]一、本单位（本人）此次备案的事项，所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真实、 准确、合法、有效，并符合《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申报条件。
二、本单位（本人）摆放的游戏游艺设备机，均张贴“游戏游艺设备电子标识”；后续备案事项如发生变更，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重新进行备案。
四、本单位（本人）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包括绝不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；也绝不涉及赌博及变相赌博内容；如进行有奖经营活动，奖品目录将提前报融水苗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备案，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对于需要相关许可（如香烟等）才可买卖或作为奖品的，在未取得相关许可的前提下，绝不违规进行。
五、本单位（本人）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，设置的电子游戏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。（游戏游艺设备机型机种分为电子游戏设备和游艺娱乐设备）
六、本单位（本人）摆放的游戏游艺设备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，绝不摆放在学校等敏感区域。
七、本单位（本人）在经营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《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，确保合法、合规经营。
八、上述承诺如存在虚假内容，本单位（本人）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关处理。


申请单位（盖公章）： 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: 
日期:     年   月   日
